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兴业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美莉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1号

0595-68580886

wml@xingyeleathe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亮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1号

0595-68580886

taylorz@xingyeleather.com

00267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96,160,195.73

92,838,410.98

82,536,528.33

-63,372,347.58

0.3181

0.3181

3.91%

本报告期末

4,111,554,398.96

2,298,763,192.85

上年同期

740,678,833.32

51,393,858.78

40,046,251.99

21,925,409.84

0.1761

0.1761

2.23%

上年度末

3,787,017,726.54

2,350,460,005.5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1.50%

80.64%

106.10%

-389.04%

80.64%

80.64%

增加1.6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8.57%

-2.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吴国仕

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荣通国际有限公司

华佳发展有限公司

施海渤

吴美莉

上海自然拾贝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拾贝
回报5号私募投资基金

蔡黎鸿

王坚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9,941

持股比例

29.04%

13.59%

10.78%

4.92%

3.04%

2.99%

1.30%

0.98%

0.91%

0.85%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吴国仕、吴美莉为一致行动人。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7,188,90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7,555,098股。王坚宏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2,477,658
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84,744,000

39,666,886

31,464,000

14,349,800

8,875,000

8,740,000

3,794,656

2,857,000

2,654,071

2,477,658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2,845,992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数量

38,950,000

16,260,00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上半年，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终

端市场活力逐步恢复，居民消费支出恢复态势明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7,588亿
元，同比增长8.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73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4%。受终端消费
复苏影响，下游鞋包带皮革客户采购积极性提升，公司鞋包带皮革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产
品毛利率对比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上半年国家针对汽车行业政策指引频出，工信部、商务部推动新能源车下乡，启动“百城联
动”汽车节和“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等，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根据乘联会数据，
1-6月国内新能源车累计批发 354.4万辆，同比增长 43.7%，1-6月新能源车累计零售 308.6万
辆，同比增长37.3%。公司控股子公司宏兴汽车皮革的客户主要集中于新能源汽车品牌，目前
是理想汽车、蔚来汽车、问界汽车、吉利汽车以及马自达汽车等品牌的内饰皮革供应商，受益于
国内新能源汽车整体销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定点供应车型的销量增长，汽车内饰皮革销量增
加。此外由于生产效率提升以及内部管理改善，降本增效成果显现，报告期内，宏兴汽车皮革的
收入和盈利对比去年同期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 119,616.02万元，同比增长 61.0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
283.84 万元，同比增长 80.6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6,337.23 万元，同比下降
389.04%。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9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书面通知于

2023年 8月 9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3年8月19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符合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由董事吴华春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

司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进行公司名称变更，变更后的

公司名称为：兴业皮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Xingye Leather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

年8月9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8
月19日下午2:0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由监事苏建忠先生主持，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公司的高管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决议事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
况。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4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3年 5月
16日经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2亿元的新

增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3-01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皮业”）向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睢宁支行（以下简称“莱商银行睢宁支行”）申请额度为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该授信额度可用
作贸易融资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为自莱商银行睢宁支行审批通过之日起1年，由公司为
本次授信及其授信条件下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兴宁皮业原向莱商银行睢宁支行申请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已到期，现兴宁皮业重新向莱
商银行睢宁支行申请额度为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住所：睢宁经济开发区光明路1号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企业法人：颜清海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利用清洁化技术从事原皮、蓝湿皮的加工，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高档皮革

（沙发革、汽车坐垫革）的加工，皮鞋、皮箱、皮包及其他皮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皮革新技术、新工
艺的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兴宁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兴宁皮业2022年度及2023年1-6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销售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12月/
2022年12月31日

217,168,161.66

140,218,455.54

76,949,706.12

158,870,002.48

158,870,002.48

-

58,298,159.18

162,407,814.94

-5,555,698.86

73.16%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219,904,667.23

143,485,088.24

76,419,578.99

165,410,527.97

165,410,527.97

-

54,494,139.26

115,644,560.00

-3,804,019.92

75.22%

备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兴宁皮业向莱商银行睢宁支行申请额度为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该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

融资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为自莱商银行睢宁支行审批通过之日起1年，由公司为本次授
信及其授信条件下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目前已审批对外担保执行情况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合 计

被担保方

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福建福建宝泰皮革有限公
司

宏兴汽车皮革（福建）发展
有限公司

授信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支行

-

担保额度（万元）

5,000

15,000

6,502.50

2,000

5,000

4,000

6,800

3,333

5,000

5,000

5,555

3,000

7,474.53

6,000

5,000

84,665.03

截止目前，公司已审批且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额度为84,665.03万元（其中董事会已审批
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1,0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34.16%，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合并报表）22.36%。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1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
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对全
资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国际”）增资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此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GY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288号英皇集团中心10楼1006室
注册资本：816.9910万美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进出口贸易
兴业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兴业国际2022年度及2023年1-6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销售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12月/
2022年12月31日

51,440,838.99

43,352,790.67

8,088,048.32

3,297,724.87

3,297,724.87

-

48,143,114.12

12,336,876.66

-1,138,428.62

6.41%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73,863,224.31

65,039,042.98

8,824,181.33

25,725,521.97

25,725,521.97

-

48,137,702.34

1,593,714.50

-424,791.42

34.83%

备注

本次增资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后兴业国际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兴业国际增资是基于其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障全资子公

司的日常资金流动需求，并确保其对外进行投资的资金需求，促进其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本次增资完成后，兴业国际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的变动，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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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已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万兴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兴投资”）的通知，获悉万兴投资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就之前部分已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已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万兴投资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延期
数量（股）

20,3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4.0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97%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2 年 8
月17日

质押到期
日

2023 年 8
月17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2024 年 8
月16日

质权人

安 信 证
券

质 押 用
途

融资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万兴投资

吴国仕

石河子恒大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吴美莉

合 计

持股数量（股）

84,744,000

39,666,886

31,464,000

3,794,656

159,669,542

持股比例

29.04%

13.59%

10.78%

1.30%

54.71%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38,950,000

16,260,000

0

0

55,21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45.96%

40.99%

0.00%

0.00%

34.5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3.35%

5.57%

0.00%

0.00%

18.9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0

2,845,992

2,845,992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75.00%

2.72%

二、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的情形。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追
加保证金或者追加质押物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1日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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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 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计划工期为实际开工日起488日历天。

● 建筑总面积为108,533.70㎡，合同总金额（含税）为人民币贰亿贰仟玖佰叁拾捌万贰

仟玖佰叁拾贰元陆角（小写：￥229,382,932.60元）。

● 本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已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

明确约定。但由于项目实际的开工日期目前未确定，且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

履行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存在工期延

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概述

1、根据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4月2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1年4月19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等项目。其中，

“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78,670.98万元（包括土地购置费、建筑

工程费、设备购置费、铺底流动资金等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披露的《安

达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2、公司于 2022年 5月 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其中“流体设备及

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由78,670.98万元调整为75,683.62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6）。

3、公司于 2023年 2月竞得东莞市寮步镇向西村宗地编号为 2023WT011的土地，用于募

投项目“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

23日披露的《关于竞得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4、近日，公司与广东盛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建设”）签署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由盛鸿建设承包公司募投项目“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的主体建

设，总建筑面积为 108,533.70㎡，合同总金额为￥229,382,932.60元，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488
天。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盛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明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P2XH28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4-28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科技二路8号1栋2单元1801室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盛鸿建设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盛鸿建设最近三年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交易。

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广东盛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安达智能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包括 1号厂房、2号厂

房、3号宿舍、4号宿舍、5号地下车库及生产车间、6号生产设备房、7号门卫室。

2、工程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村

3、资金来源：公司募集资金。

4、工程立项批准文号：2102-441900-04-01-990809
5、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为108,533.70㎡（包括项目的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宿舍、4号

宿舍、5号地下车库及生产车间、6号生产设备房、7号门卫室）

6、合同总价：（大写）贰亿贰仟玖佰叁拾捌万贰仟玖佰叁拾贰元陆角

（小写）￥229,382,932.60元（含税）

7、合同工期：①计划开工/竣工日期：2023年8月18日至2024年12月18日（暂定，以实际

开工日期为准。）

②工期总日历天数：488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

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8、质量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广东省、东莞市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工程建设

标准及省级优秀工程奖标准、市优。

9、承包人项目经理：潘本华

四、合同签署的背景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旨在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之一“流体

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的建设，公司近期对该项目进行了招标，本合同是根据招

标结果签署的书面合同。

“流体设备及智能组装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将建设成一个国际一流的流体设备及智能组

装设备生产基地，公司的生产基地面积将得到扩容、研发平台将得到完善，为公司带来良好的

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同时，公司为生产制造提供优质的配套生活设施，从而提升对优秀人

才的吸引力，亦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推动当地的就业增长。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署的合同使用资金来源为公司募集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合同的签订、履行不会对公司

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已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约定。但由于项目实际的开工日期目前未确定，且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行

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存在工期延误，不

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合同的履行情况

进行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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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建设进展暨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出售股权资产进展概述
（一）、交易概况：
2022年9月，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豫园股份”）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徽酒”或“标的公司”）13%股权，上述交易于2022年11月全部交割完成，豫园股份
计划继续减持5%以上金徽酒股票。

2023年7月，经公司总裁室办公会议决议，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济南铁晟叁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铁晟叁号”）出售金徽酒25,363,000股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占金徽酒总股份的5%，标的股份的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3.61元/股，交易总价款
为598,820,430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股权资产的公告》编号：（临2023－090）。

2023年8月，经公司总裁室办公会议决议，公司与铁晟叁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对本次交易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变更和补充，具体内容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本次交
易完成后，豫园股份仍持有金徽酒20%股份。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会议、总裁室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相关有权部门备
案或审批后生效。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
会、总裁室办公会议的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济南铁晟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MA94UQ1Y6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历晟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21年09月08日
出资额：49010万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华信路3号鑫苑鑫中心7号楼历城金融大

厦1103-3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铁晟叁号的股东情况:

铁晟叁号股东名称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山东历晟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万元）

49,000

10

49,010

持股比例(%)

99.98%

0.02%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00695632863J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总股本：507,259,997股
法定代表人：周志刚
成立日期：2009-12-23
注册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
经营范围：白酒、水、饮料及其副产品生产、销售；包装装潢材料设计、开发、生产、销售（许

可项目凭有效证件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金徽酒控股股东，李明先生为金

徽酒实际控制人。
2016 年3 月，金徽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金徽酒”，证券代码“603919”。
关于金徽酒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相关详细信息可参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金徽酒相关公告。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于2023年____月____日由以下双方在山
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签署：

甲方：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或称为“豫园股份”或“卖方”）
乙方：济南铁晟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或称为“铁晟叁号”或“买方”）
在本协议中，以上任何一方单称“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卖方与买方已于 2023年 7月 24日签署了关于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5.0%股份（“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原协议”）;
双方经充分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变更和补充如下：
1.优先购买权
原协议6.3条约定“在乙方持有的标的股份的前12个月内”修改为“在乙方持有标的股份

期间”。
双方确认，铁晟叁号不以低于21.6元/股的价格出售标的股份，在交易期限届满日后两个

工作日之内由豫园股份按照不低于21.6元/股的价格回购铁晟叁号剩余的标的股份，具体回
购价格由铁晟叁号在交易期限届满日后一个工作日内根据双方确认的清算结果以电子邮件
形式通知豫园股份；同时因豫园股份回购交易对应产生的超额收益铁晟叁号不再享有（即根
据原协议第6.3条和第6.4（3）条计算的金额应按豫园股份回购标的股份按比例调减铁晟叁号
可享有的15%超额收益部分且该等扣减部分应由铁晟叁号向豫园股份结算并支付）。

2. 差额补足和权利维持费
在交易期限届满日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铁晟叁号向豫园股份返还权利维持费人民币

179,646,129元；豫园股份根据原协议6.3条、6.4条向铁晟叁号支付的差补现金净额不超过人
民币50,979,630元。

3. 补充协议效力和一般性条款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除非双方之后另行书面同意，本补充协议不因任何

原因变更和解除。
本补充协议为对原协议的变更和补充，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有任何不一致的，以本补充

协议约定为准。
三、本次交易双方承诺事项
1、本次交易完成后，豫园股份未来18个月内不存在通过集合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金徽酒股票的计划。
2、本次交易完成后，铁晟叁号作为5%大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项关于大股东身份的合规性及信息披露要求。
上述承诺事项详见2023年7月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份减少）》、《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份增
加）》、2023年8月2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股份减少）》（修订稿）、《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份增加）》（修订
稿）。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定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置顶“东方生活美学”战略，逐步形成了

面向家庭消费，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本次出售金徽酒部分股权有利于促进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公司把更多资源聚焦于重点发展战略及重点项目

五、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相关有权部门备案或审批后生效。
2、若交易各方未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

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2日

报备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106

债券代码：155045 债券简称：18豫园01 债券代码：163038 债券简称：19豫园01

债券代码：163172 债券简称：20豫园01 债券代码：185456 债券简称：2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股权资产的进展公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北方股份

股票代码

600262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赵志远

0472-2642406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
方股份大厦

zhaozy@chinanhl.com

证券事务代表

田凤玲

0472-2642244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
方股份大厦

tfl@chinanhl.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827,807,803.18

1,400,428,705.16

本报告期

1,139,693,832.19

51,416,855.43

45,421,104.48

260,711,473.56

3.65

0.30

0.30

上年度末

2,781,360,735.03

1,382,824,999.34

上年同期

1,134,483,822.09

47,966,490.32

40,308,375.89

-231,963,008.44

3.65

0.28

0.2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7.62

1.2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0.46

7.19

12.68

增加0.00个百分点

7.14

7.14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嘉实基金－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嘉实基金－灝远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曲峻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企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毕克涛

王淑月

倪秀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7.26

21.16

3.00

2.99

1.18

1.12

0.83

0.59

0.59

0.50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涉及

持股
数量

46,341,499

35,980,000

5,100,000

5,084,000

2,000,065

1,898,400

1,408,300

1,005,000

1,000,000

849,000

12,880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编号：2023-017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无议案有反对/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没有议案未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告知全体

董事。

3.本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18日上午 9:00在内蒙古包头市稀土开发区北方股份大厦四楼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4.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6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名。会议由董

事长李军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调整前：李军（主任委员）、苏子孟、王占山、邬青峰、侯文瑞

调整后：李军（主任委员）、吕莹、王占山、侯文瑞

（2）提名委员会

调整前：苏子孟（主任委员）、李军、邬青峰、张继德、向勇

调整后：吕莹（主任委员）、李军、张继德、向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工作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2023年度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为1582万元，包括生产技措项

目，安全、环保、节能、信息化建设项目等。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

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风险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李军、王占山、侯文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62 公司简称：北方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